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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诉讼及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因司法机关送达流程影响，公司存在未收到、或延迟收到部分相应法律文书的情况。 因本公告涉

及部分事项尚在诉讼进展过程中，对公司财务状况、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确定。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情况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除已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新增诉讼、仲裁案件金

额合计 26.96亿元（上述诉讼、仲裁的案件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商品房销
售合同纠纷、合资合作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等类型），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65%。其中，公
司作为原告起诉的案件涉及金额 0.01亿元；公司作为被告被诉或第三人的案件涉及金额 26.95 亿元。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新增案件中，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金额合计为 0.3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27%。 详见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执行案件情况表》。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通过努力谈判、积极应诉等方式推动各项纠纷的解决；同时，受送达流程影响，
公司亦存在未收到、或延迟收到相应法律文书的情况。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
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目前，上述诉讼、仲裁案件部分尚在进展过程中，鉴于诉讼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上述案件

对公司财务状况、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
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如公司能妥善解决上述案件，存在和解的可能；如未能妥善解决，则公司被诉案件
涉及相关资产可能存在被动处置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做好相关应对工作，依
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三月一日

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执行案件情况表

序
号 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 诉讼/ 仲裁 类型 受理法院 /仲裁

委员会 案号 标的金额
（万元） 状态

单笔涉案金额 1000 万元（含 ）以上案件

其中：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案件

-

其中：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

1 国海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 南 昌 市 红 谷 滩

区人民法院
（2022）赣 0113
民初 14336 号 2126.22 执 行

中

单笔涉案金额 1000 万元以下案件 1160.99 执 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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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股份”或“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

（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
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50%， 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
近一期净资产 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控股子
公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对其融资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
机构要求，控股子公司超过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控股子
公司其他股东或者该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一、 担保概述
1、公司控股子公司句容科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句容科兴建筑”）接受农业银行句容市

支行提供的 900 万元贷款，期限 6 个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金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无锡金科嘉润”）以其合法持有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2、公司控股子公司韶关市金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金烁”）接受杭州工商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工商信托”）提供最高不超过 11,900 万元的借款，目前借款余额 10,070 万
元，本次延长还款期限至 2026年 12月 29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化州市金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化州金瀚”）继续作为共同履约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金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
山金御”）继续以其持有韶关金烁 10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广州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州金科”）、深圳金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金科”）继续以其持有的化州金瀚 100%股权
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通融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融实业”）接受兴业银行重庆分行提供的
60,000 万元贷款，目前贷款余额 10,800 万元，本次延长期限至 2026 年 4 月 27 日，通融实业以其自有
项目不动产继续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按公司持股比例继续为其提供 5,508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4、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睿源”）接受重庆驰韦置业
有限公司提供的专项借款 3,606.17万元，期限 2.3年。重庆金睿源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品御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品御盛”）、重庆金鼎卓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鼎卓”）以其合法持有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5、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尔辛基园林”）接受重庆三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提供的贷款 30,000 万元，目前贷款余额 27,000 万元，本次延长还款期限至 2025
年 5月 17日，公司继续作为共同借款人。重庆金科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
金科双翼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双翼”） 以其持有的成都金盛泽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3797%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金钰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钰
隆”）、璧山众玺以其分别持有的遵义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18万股股权、606.24 万股股权提供
质押担保。

6、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展弘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弘园林”）接受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北支行提供的贷款 25,000万元，目前贷款余额 23,000万元，本次延长还款期限至 2025 年 5 月 17
日，公司继续作为共同借款人。 重庆金科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遂宁金科弘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宁弘鼎”）以其持有的射洪金科弘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
权提供质押担保。成都金钰隆、璧山众玺以其分别持有的遵义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18万股股
权、606.24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 2023年 1月 13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为
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在该次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
保额度详见附表 2。

7、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中俊”）接受民生银行重庆
分行提供 120,000万元的贷款，期限 10年。其中 15,000万元贷款部分及其罚息，还款计划延期至 2025
年 2月 17日。 就上述贷款业务及还款计划延期部分：金科中俊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继续提供抵押担
保；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大酒店”）、重庆中讯物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中讯”）、重庆市雅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雅云”）、重庆金科佳
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佳翰”）、重庆市金科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骏凯”）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以其持有的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2,610 万股股权
继续提供质押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澳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澳源”）、天津金和
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金和顺”）、天津金耀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
“天津金耀辉”）以其持有的重庆中讯 100%股权继续提供质押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巫宸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巫宸”）、天津金和顺、天津金耀辉以其持有的重庆佳翰 100%股权
继续提供质押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市璧山区金科众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璧山众玺”）、重
庆金科以其持有的重庆骏凯 100%股权继续提供质押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科润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科润”）以其持有的重庆雅云 80%股权继续提供质押担保。 本次
为金科中俊提供担保事项属于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500 亿
担保额度范围内，且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均已按照法律及章程规定完成各自决议程序。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句容科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12月 28日
注册地址：镇江市句容市宝华镇便民路 3号观天下一期 S1号楼 101室
法定代表人：徐康林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建设工程施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该子公司为 2022年 12月新设立公司，暂无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韶关市金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 12月 12日
注册地址：韶关市武江区惠民南路 122号幸福广场十五层商业用房自编 1536号
法定代表人：李杰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22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35,607.66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4,879.10 万元， 净资产为-

80,486.77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20,349.55万元，利润总额 6,017.57万元，净利润 5,241.06万元。
截至 2023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40,060.07 万元， 负债总额为 50,317.16 万元， 净资产为-

90,377.23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1,323.65万元，利润总额-985.65万元，净利润-985.65万元。
该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名称：重庆通融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 5月 19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湖宁路 92号
法定代表人：何勇波
注册资本：7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厦门禹洲鸿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49%的股权。 公

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至 2022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358,023.4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77,459.65 万元，净资产为
80,563.76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4,619.02万元，利润总额-1,859.92万元，净利润-1,453.21万元。

截至 2023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80,226.5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90,403.90 万元，净资产为
89,822.64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77,060.99万元，利润总额 12,324.42万元，净利润 9,258.88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名称：重庆金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 7月 16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 28-2号 SOHO楼 601-D10
法定代表人：向宗柱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22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24,510.89 万元，负债总额为 228,918.99 万元，净资产为-

4,408.10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77.11万元，利润总额-720.12万元，净利润-548.25万元。
截至 2023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59,711.9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67,955.57 万元， 净资产为-

8,243.59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80,800.65万元，利润总额-285.18万元，净利润-3,835.48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公司名称：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 1月 26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兴义南路（政府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余文均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22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19,227.7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95,630.48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为 23,597.31万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24,819.72 万元，利润总额-3,388.10 万元，净利
润-2,840.63万元。

截至 2023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62,051.4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2,249.57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为 19,801.83万元，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553.06 万元，利润总额-4,242.62 万元，净利
润-3,795.49万元。

该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6、公司名称：重庆展弘园林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 12月 1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五红路 17号金科花园
法定代表人：余文均
注册资本：4,500万元
主营业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22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101,923.15万元，负债总额为 98,188.8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为 3,734.29 万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96.08 万元， 利润总额-2,053.69 万元， 净利润-
1,760.50万元。

截至 2023年末，该子公司公司资产总额为 88,681.65 万元，负债总额为 86,003.21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678.44万元，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2,517.84 万元，利润总额-1,269.80 万元，净利
润-1,055.83万元。

该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7、公司名称：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28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山街道栖霞路 18号 7幢 1单元 15-10
法定代表人：何勇波
注册资本：29,708.85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22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870,663.92 万元，负债总额为 843.540.91 万元，净资产为

27,123.01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9,171.76 万元， 利润总额-11,497.94 万元， 净利润-8,050.26 万
元。

截至 2023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648,463.52 万元，负债总额为 631,869.72 万元，净资产为
16,593.80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111,976.15 万元，利润总额-12,829.70 万元，净利润-9,819.43 万
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无锡金科嘉润为句容科兴建筑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9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6个月。
3、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二）控股子公司为韶关金烁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0,07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至 2026年 12月 29日。
3、担保方式Ⅰ：佛山金御、广州金科、深圳金科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重庆金科为通融实业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5,508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至 2026年 4月 27日。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公司控股子公司为重庆金睿源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606.17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至 2026年 1月 29日。
3、担保方式：重庆品御盛、重庆金鼎卓提供抵押担保。
（五）控股子公司为凯尔辛基园林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7,00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至 2025年 5月 17日。
3、担保方式Ⅰ：成都双翼、成都金钰隆、璧山众玺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控股子公司为展弘园林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3,00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至 2025年 5月 17日。
3、担保方式Ⅰ：遂宁弘鼎、成都金钰隆、璧山众玺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金科中俊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20,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20个月。
3、担保方式Ⅰ：公司及重庆金科等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公司及重庆雅云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融资及展期需要所提供的担保， 不会增加

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为债务展期继续提供担保系落实国家“金融十六条”融资合理展期政策的举
措，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或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相违背的情况。

本次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融资及展期需要提供担保，公司能有效控制资金、把握
还款安排，降低流动性风险。 上述担保对象中的韶关金烁、凯尔辛基园林、展弘园林已被法院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但截至目前涉及金额较小，对公司债务偿还能力影响较小，且以上融资及展期系为稳
定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综上，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2024年 1 月末，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0.79 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

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33.40 亿元，合计担保余额为 724.19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81.68%，占总资产的 24.1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 333.10亿元。其中公
司部分控股子公司因法院受理债权人重整申请，导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余额为 9.63 亿元的担保，
存在被债权人追偿担保责任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三月一日
附表 1：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用担
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余
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
额 （注）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无锡金科嘉润 句容科兴建筑 900.00 - 900.00 -
佛山金御

广州金科
深圳金科
重庆金科

韶关金烁 10,070.00 - 10,070.00 -

重庆金科 通融实业 5,508.00 - 5,508.00 -
重庆品御盛

重庆金鼎卓 重庆金睿源 3,606.17 33,320.00 36,926.17 -

金 科 股 份 、 重 庆 金
科 、 金科大酒店 、沈
阳 澳 源 、 天 津 金 和
顺 、 天津金耀辉 、重
庆巫宸 、 璧山众玺 、
重 庆 科 润 、 重 庆 中
讯 、重 庆 雅 云 、重 庆
佳翰、重庆骏凯

金科中俊 120,000.00 95,649.50 215,649.50 -

重庆金科
成都双翼
成都金钰隆
璧山众玺

凯尔辛基园林 27,000.00 1,980.00 28,980.00 -

重庆金科
遂宁弘鼎
成都金钰隆
璧山众玺

展弘园林 23,000.00 - 23,000.00 -

合计 190084.17 130,949.50 321,033.67 -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或未结清余额为准。
附表 2：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500亿担保额度使用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类别 总额度 公司名称

截 至 公 告
时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率

对 应 进 展 公
告编号 已使用额度 剩余可用担 保

额度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 （含
70%） 的 控 股
子公司或公司

4,000,000.00

成都金瑞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2.22% 2023-18 号 26,928.50

2,077,147.18

咸阳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88% 2023-29 号 31,239
重庆金开睿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6.32% 2023-51 号 35,000
攀枝花金信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7.36% 2023-067 号 13,876.73
南宁金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4.19% 2023-067 号 7,500
重庆金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1.98% 2023-067 号 3,600
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5.53% 2023-74 号 68,557

山东爱丽舍置业有限公司 85.31% 2023-91 号 75,400
巩义市金上百世置业有限公司 86.73% 2023-91 号 4,859

山西建业康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1.93% 2023-91 号 27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8.90% 2023-91 号 45,588.04

雅安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2.92% 2023-91 号 4,132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6.99% 2023-105 号 22,974.80

济宁金科城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74.13% 2023-105 号 22,600
玉林市金凯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17.43% 2023-105 号 5,580

重庆金科德元实业有限公司 108.43% 2023-105 号 47,500
赣州金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4.46% 2023-105 号 21,389.40

贵州鑫久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0.13% 2023-105 号 6,332.59
合肥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6.58% 2023-105 号 5,948

重庆市金科汇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9.67% 2023-105 号 31,900
重庆金达科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1.50% 2023-105 号 13,200
重庆东钰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4.87% 2023-105 号 7,728.33
重庆金帛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1.16% 2023-105 号 9,861.11
重庆金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1.98% 2023-105 号 27,620
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4.77% 2023-105 号 4,800
盐城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77% 2023-105 号 5,900.65
荥阳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8.63% 2023-105 号 13,500
益阳鼎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91% 2023-105 号 29,000
西安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5.57% 2023-128 号 24,995
宜兴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1.26% 2023-128 号 30,900

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6.13% 2023-148 号 8,000
重庆金兆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4.55% 2023-148 号 5,000

重庆金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3.00% 2023-148 号 2,100
安康景宜置业有限公司 102.06% 2023-148 号 40,000

玉溪金科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06% 2023-148 号 3,000
重庆金科骏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1.92% 2023-148 号 13,000

重庆金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3.54% 2023-148 号 3,000
荥阳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2.16% 2023-148 号 13,500

天津滨奥置业有限公司 105.70% 2023-148 号 15,84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7.24% 2023-164 号 997,733.50

佛山市顺德区金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3.58% 2023-164 号 4,900
长沙嘉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39% 2023-164 号 15,924
南昌金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9.93% 2023-178 号 28,500

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101.82% 2024-014 号 59,999
韶关市金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5.60% 2024-023 号 10,070
重庆金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3.81% 2024-023 号 3,606.17

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87.78% 2024-023 号 27,000
重庆展弘园林有限公司 96.98% 2024-023 号 23,000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控
股子公司或公
司

1,000,000.00

重庆金嘉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32% 2023-067 号 3,700

788,330.07

沈阳金科骏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7.39% 2023-067 号 45,000
徐州硕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2.28% 2023-105 号 55,000

成都金昊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6.03% 2023-105 号 6,205.76
常州常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2.95% 2023-128 号 6,026.54

重庆金嘉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25% 2023-148 号 953
无锡恒远地产有限公司 48.81% 2023-148 号 26,068.98

宜兴悦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6.63% 2023-178 号 4,000
重庆金荣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3.02% 2023-178 号 13,609.87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02% 2023-182 号 28,690
南京科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8.80% 2024-014 号 10,715.78
句容科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新公司 2024-023 号 900

重庆通融实业有限公司 67.95% 2024-023 号 10,800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4-024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50%， 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
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
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公司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一、担保概述
1、公司持股 51%的参股公司湖北交投海陆景编钟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海陆景编钟

置业”）接受湖北随州农商行曾都支行提供的贷款，贷款金额 1,000万元，期限 36个月。 公司控股子公
司武汉金科长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金科长信”）按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 510 万元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 2024年 1月 12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参
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议案经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对交投海陆景编钟置业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持股 33%的参股公司张家港东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东峻”）接受农业
银行张家港分行、工商银行张家港分行作为银团提供的贷款，贷款余额为 28,965万元。其中，工商银行
张家港分行延长还款期限至 2024 年 11 月 20 日， 张家港东峻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继续提供抵押担
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科”）按公司持股比例继续为其提供 9,558.45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苏州金科以其持有的张家港东峻 33%股权继续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于 2020年 6月 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
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议案经公司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张家港东
峻经审议可用担保额度合计为 35,000万元。 另经太仓兴裕置业有限公司向张家港东峻调剂 8,148 万
元担保额度后，张家港东峻共有可用担保额度 43,148万元。本次对张家港东峻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
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前后对上述参股公司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下表。
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用担保额
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
余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 （注）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武汉金科长信 交投海陆景编钟 510.00 - 510.00 -

重庆金科
苏州金科 张家港东峻 43,148.00 - 9,558.45 33,589.55

合计 43,658.00 - 10,068.45 33,589.55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北交投海陆景编钟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 8月 7日
注册地址：随州市经济开发区编钟大道（市交通运输局楼上）
法定代表人：刘光平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51%股权，湖北交投产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49%股权。 公司与其

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至 2022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6,769.23 万元，负债总额为 26,003.81 万元，净资产为 765.42
万元。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69.61万元，净利润-69.61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8,890.58 万元，负债总额为 28,193.75 万元，净资产
为 696.83万元，2023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68.59万元，净利润-68.59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张家港东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 5月 6日
注册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东方新天地 10幢 B1307
法定代表人：李小刚
注册资本：6,1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33%的股权，浙江宝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33%的股权，苏

州市梁展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34%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至 2022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64,158.6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7,006.69 万元，净资产为-
48.09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3,587.56万元，净利润-3,571.73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82,384.27 万元，负债总额为 52,691.59 万元，净资产
为 727.68 万元，2023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2,637.88 万元，利润总额 775.76 万元，净利润 775.76
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武汉金科长信为交投海陆景编钟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51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控股子公司为张家港东峻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9,558.45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至 2025年 3月 21日。
3、担保方式Ⅰ：苏州金科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苏州金科、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金融机构要求、支持参股公司

经营发展，有利于参股公司的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贷款及展期提供的担保未超出公司的持股比例，风险可控，不存

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相
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2024年 1 月末，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0.79 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

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33.40 亿元，合计担保余额为 724.19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81.68%，占总资产的 24.1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 333.10亿元。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4、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5、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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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173 人，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3,135,948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4350%。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2024年 3月 5日。
一、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年 7月 1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0年 7月 29日至 2020年 8月 16日，公司将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拟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3．2021年 1月 6日， 公司收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0〕652 号），国务
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2021 年 2 月 1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审议＜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修订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5．2021年 2月 2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
情况及核查意见的说明》。

6．2021年 2月 18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7．2021年 2月 2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 A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8．2021年 3月 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实际
授予激励对象 1,247人，授予限制性股票 7,619.54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 2021年 3月 5日。

9．2021年 8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0．2021年 9月 17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1．2021年 11月 1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2．2021年 12月 21日，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103.6万股的回购注销工作。

13．202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完成的公告》。
实际授予激励对象 356人， 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1,776.12 万股，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
2021年 12月 31日。

14．2022年 8月 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5．2022年 8月 18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6．2023 年 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7．2023 年 3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3年 3月 6日。

18．2023年 6月 20日， 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247.6422万股的回购注销工作。

19．2023 年 7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023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1．2023年 9月 15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关于调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22．2023 年 12 月 5 日， 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203.3967万股的回购注销工作。

23．2023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监事会对该事项进行了核查。公司提
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4．2023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
示性公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4年 1月 2日。

25．2024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对该事项
进行了核查。 公司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除上述所列情况外， 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存在差
异。

二、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公司《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限

制性股票总数的 33%。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2 月
22日，上市日期为 2021年 3月 5日，第二个限售期将于 2024年 3月 4日届满。 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
授权，同意公司按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成就情况具体如下：
解除限售条件 条件成就情况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
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第八条的规定，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
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符合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境内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第三十五条的规
定，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 ；
（2）任职期间，由于受贿索贿、贪污盗窃 、泄漏上市公司经营和技术秘密、实施
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声誉和对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等违
法违纪行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

本次拟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4．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以 2019 年业绩为基数，2022 年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42%，且不得低于同行
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2022 年△EVA 为正。
2022 年净资产收益率≥4.8%，且不得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 75 分
位值 。

以 2019 年业绩为基数 ，公司 2022 年净利润年复合增
长率为 72.02%， 达成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
企业 75 分位值目标 ，2022 年△EVA 为正 ， 满足考核
要求。
公司 2022 年净资产收益率为 13.71%， 达成不低于同
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目标 ， 满足考核
要求。

5．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只有在对应年度公司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以及个人层面绩效考
核达标的前提下，才可解除限售。 具体解除限售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
考核结果确定。
考评结果 A B C D E
标准系数 1.0 1.0 1.0 0.5 0
个人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数量＝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 因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导致当期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递延至下
期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2022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情况如下 ：1,173 名激励
对象考核结果均为 C 及以上 。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2024年 3月 5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1,173人。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43,135,94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4350%。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已 解 除 限 售 的 股
票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股）

朱华荣 董事长、党委书记 455,000 150,150 150,150 154,700
赵非 董事 353,080 116,516 97,097 139,467
王俊 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 364,000 120,120 120,120 123,760

张德勇 董事、总会计师 、董事会秘
书 353,080 116,516 116,516 120,048

谭本宏 党委副书记 353,080 116,516 116,516 120,048
叶沛 执行副总裁 353,080 116,516 116,516 120,048
陈伟 执行副总裁 353,080 116,516 116,516 120,048
李名才 执行副总裁 353,080 116,516 116,516 120,048
彭陶 执行副总裁 248,612 82,042 82,042 84,528
张晓宇 执行副总裁 248,612 82,042 82,042 84,528
王孝飞 副总裁 171,990 56,757 56,757 58,476
王辉 副总裁 171,990 56,757 56,757 58,476
张法涛 副总裁 248,612 82,042 82,042 84,528
黎军 董事会秘书 248,612 82,042 82,042 84,528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合
计 1,159 人） 126,497,462 41,744,319 41,744,319 43,008,824

合计 130,773,370 43,155,367 43,135,948 44,482,055

注：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中含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获股票将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执行。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4,805,524 1.06% -43,135,948 61,669,576 0.6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812,483,509 98.94% 43,135,948 9,855,619,457 99.38%

三、股份总数 9,917,289,033 100.00% 0 9,917,289,033 100.00%

注：上表以 2024年 2月 19日为股权登记日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作为依据测算，最终数据以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会议纪要；
4．法律意见书；
5．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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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梁欣雨的通知，获
悉梁欣雨将质押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2,360万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延期，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延期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本 次 延 期 购
回 质 押 股 份
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开
始日期

质 押 到
期日

延 期 后
质 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梁欣雨 否 23,600,000 18.45% 1.56% 否 否
2023 年
3 月 1
日

2024 年
2 月 29
日

2025 年
2 月 28
日

国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借 款 于 众
兴 集 团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合计 — 23,600,000 18.45% 1.56% — — — — — —

注：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1,508,021,588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梁欣雨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 持 股 比
例

本 次 质 押 延
期 前 质 押 股
份数量（股 ）

本 次 质 押 延
期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股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梁欣雨 127,906,000 8.48% 66,100,000 66,100,000 51.68% 4.38% 0 0 0 0
梁宝东 8,618,859 0.5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36,524,859 9.05% 66,100,000 66,100,000 48.42% 4.38% 0 0 0 0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梁欣雨本次质押的股份进行延期购回，是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进行的融资期
限延长，不涉及新增融资。梁欣雨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梁欣雨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的数

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48.42%，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
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任何影响的情形。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各项业务稳步有序推进，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梁欣雨及其一致行动人坚定看好公司的长期发展。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
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延期购回交易确认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 日


